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为严明劳动纪律，维护工作秩序，保障学院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职工各种假期及有关待遇的规定》（办人发〔2001〕72号)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内津贴核拨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校人发〔2014〕489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合同制聘用人员。
第二章  考勤管理
第三条  鼓励专任教师工作日内坐班，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会议、学习、教学研究等活动纳入考勤管理范围；其他人员一律严格实行工作日坐班制，执行日考勤制度。
（一）专任教师每周星期一签到一次；其他人员按照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，上、下午各签到一次。
（二）日常考勤签到地点设在党政综合办公室，采取指纹机签到（特殊情况可纸质签到）；各类会议或活动采取现场纸质签到。所有签到管理及考勤统计由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。

（三）考勤签到遵守诚信原则，禁止代签或补签。

第三章  请销假管理
第四条  教职工因事、因病、因公出差（学校或学院指派、出席学术会议、从事科学研究）、派往外地进修学习等，离开工作岗位均须例行请假手续。以上假期如遇法定假、公休假和寒暑假，均应包括在内，不扣除计算。

（一）请假

在编在岗教职工采取网上请假制度。请假人自行登录学校“信息综合服务平台”，网上填写请假审批表，并提交。按照请假事由及天数，由相应审批权限负责人审批。审批准假流程结束后，请假人自行打印办理好的请假条，报党政综合办公室备案。

其他人员实行书面请假制度，由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审批并备案。
（二）续假

所有人员续假应在原批准假期内网上（在编在岗教职工）或书面（其他人员）申请，根据请假和续假天数，按规定权限批准生效。确因特殊情况可允许先电话请（续）假，事后补办请（续）假手续并说明情况。
（三）销假

所有人员假满正式上班，应到审批人处销假，报党政综合办公室备案。

（四）多人因同一事由（出差时间、地点、工作内容相同）出差的，可由牵头人统一办理请假手续。
（五）在准假期限内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；因公出差请假的，按正常出勤对待。

（六）未办理请假审批手续、请假未获批准而擅离岗位、假满未办理销假或续假手续者，一律按旷工对待。
第五条  请假审批权限
（一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请假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各系、所(中心)、办公室主任请假。6个月（含）以内由行政副院长审批；6个月以上，行政副院长审核后，由人事处审批。
（三）其他教职工请假。3天（含）以内，由各系、所(中心)、办公室主任审批；3天以上，6个月（含）以内，由各系、所(中心)、办公室主任审核，行政副院长审批；6个月以上，各系、所(中心)、办公室主任初审，行政副院长审核后，由人事处审批。

（四）因私或因公出国(境)请假，按照学校外事有关文件执行。

（五）婚假、产假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

第四章  考勤结果运用
第六条  学院每月统计教职工出勤情况，公示后报送学校。学院将把考勤结果作为教职工岗位聘任、年度考核、评奖评优、聘期考核、职称职级评定、薪酬发放等重要依据之一，具体执行由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
（一）全年出勤率，低于80%者，年度考核等级原则上不能为“优秀”，亦不授予各项荣誉称号；低于50％者，年度考核等级为“不合格”，并不予发放年底一次性奖金。
（二）当月旷工半天者扣发当月津贴的50%，旷工1天者扣发当月全部津贴。 
第五章   附 则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》(人文〔2010〕6号)同时废止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九条  本办法由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  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  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委员会
2019年3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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